
   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
豫人防 〔2021〕70号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

平战转换技术规定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防办、济源示范区人防办、各省直管县 (市)人防

办,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,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

限公司人防办,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:

现将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技术规定》印发你们,

请认真执行。

2021年1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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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技术规定

第一条 为适应人民防空工程 (以下简称人防工程)战备需

要,规范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工作,有效提高平时服务经济社会发

展效能,根据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、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

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、改 (扩)建的

抗力级别为核5级、常5级及以下的甲、乙类人防工程 (不包括

指挥工程及地铁、综合管廊等兼顾类人防工程)。

第三条 平时开发利用人防工程不得影响战时防护效能,不

得影响平战转换。防毒 (密闭)通道、进风机房、除尘滤毒室、

防化值班室、电站等部位应处于良好使用状态。

第四条 编制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最大限度地控制平

战转换工程量,确保平战转换可行性。应采用国家人防主管部门

规定的标准化、通用化、定型化的防护设备和构件,平战转换措

施应按不使用大、中型机械,不需要熟练工人能在规定的转换期

限内完成,并达到相应防护标准、质量标准。

第五条 平战转换建设鼓励使用经过国家人防主管部门认定

符合防护要求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。

第六条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有平战转换方案,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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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。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前,建

设单位应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组织对平战转换方案进行复核、修

订,平战转换方案落实情况列入竣工验收内容。

平战转换方案应详细列明转换内容、转换工作量、转换时间

及所需的设备、材料、人工数量、造价估算等,并附有平战转换

总平面图和各转换部位转换详图 (不得以标注或引用标准图集代

替详图)。

第七条 平战转换方案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机构不得通过技术审查:

(一)将应在竣工验收前施工安装到位的项目列为临战转换

内容的;

(二)平战转换措施难以实施的;

(三)平战转换方案内容编制不完整,或者转换内容、转换

工作量、造价估算与施工图设计文件不符的。

第八条 下列项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或者安装到位,

不得预留平战转换内容:

(一)现浇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结构、构件;

(二)战时使用的出入口、连通口、通风口、排烟口的防护

设施,包括防护密闭门、密闭门、防爆波活门、扩散箱、密闭观

察窗等;

(三)进排风系统:战时使用的除尘滤毒设备、空调设备、

超压排气活门、密闭阀门、战时进排风机、增压管、风量调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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阀、测压装置、气密测量管、压差测量管、放射性监测取样管、

尾气监测取样管、通风穿墙预埋短管等;

(四)给水排水系统:战时使用的给水引入管、排水出户管、

防护阀门、防爆波地漏、防爆波清扫口、冲洗阀门 (龙头)、穿

墙预埋套管等;电站油库引入管、油用防护阀门;

(五)供电系统:战时总配电箱、各防护单元战时配电箱、

照明配电箱,战时进排风机、排水泵、手电动密闭阀门控制箱

(均含电源管线),强弱电管线、灯具和电源插座,战时人员主要

出入口防护密闭门外侧的音响信号设备 (防爆呼叫按钮),三种

通风方式的信号管线及设备、电气及通信穿墙预埋套管等;

(六)防化值班室、进风机房及内部预埋管线等;

(七)人防工程设计有关规范规定的不允许平战转换的内容。

第九条 平时要求施工或安装到位的项目应与工程同步设

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,列入质量评价内容。预留项目应当按

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预埋构件、预留孔洞,并采用可靠的转换

技术措施,保证在规定的转换时限内达到防护要求。

第十条 人防工程顶板不宜开设采光 (通风)窗,多层人防

工程中间楼板上不得开设采光 (通风)窗 (同一个防护单元的情

况除外)。

第十一条 专供平时使用的出入口临战封堵宜采用门式封

堵。防护单元之间的平时通行口,采用设置一道双向受力防护密

闭门或者防护密闭封堵板临战封堵。平时使用的通风管应按接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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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气室方式设置,不得直接接入通风竖井。竖井式通风口、排烟

口、通风采光窗宜采用门式封堵。

第十二条 当采用防护 (密闭)门实施临战封堵的,平时应

安装到位。当采用防护密闭封堵板实施临战封堵的,封堵板应当

在竣工验收前安置到位,宜进行抽选试安装,竣工验收后,编号

就近存放或者临时固定在封堵口相邻墙面上,并做好日常维护保

养,确保临战安装。

第十三条 不得采用临战加设后加柱的方式实施平战转换。

第十四条 防护密闭门、密闭门除以下情况可选用活门槛

外,其余应选用固定门槛。

(一)为满足平时防火规范规定的人员疏散要求;

(二)平时人员密集场所出入口;

(三)防护单元之间的平时通行口;

(四)平时车辆出入口;

(五)战时物资运输出入口;

(六)平时使用的电梯厅出入口。

活门槛应在竣工验收前进行试安装,竣工验收后进行编号,

按要求妥善存放于门扇内面板或侧墙上,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,

确保临战安装。

第十五条 主要出入口防倒塌棚架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防倒塌

棚架。当确实受到地面景观等条件限制时,可采用钢结构装配式

防倒塌棚架。装配式防倒塌棚架宜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进行试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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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,竣工验收后,编号就近存放,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,确保临

战安装。

第十六条 战时为物资库的人防工程,宜利用车道出入口作

为战时物资运输通道,并便于物资机械运输。

第十七条 平时的防火和防烟分区宜与战时防护单元划分相

协调。战时通风系统宜与平时通风系统结合设置。滤毒室、战时

进风机房内设施、设备及管道平时应安装到位。当受到条件限制

时,平时使用的风管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平战转换:

(一)风管穿越防护单元间隔墙时,应当在隔墙上预埋相应

型号的通风口双向受力防护密闭封堵框;

(二)当穿越临战封堵洞口时,应临战拆除影响临战封堵的风管;

(三)战时通风管道及风口宜与平时通风管道及风口结合设

置,通过阀门转换。

第十八条 战时水箱应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平战转换:

(一)医疗救护工程、专业队队员掩蔽部、一等人员掩蔽工程

等贮水池 (箱)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全部安装到位,不得临战安装;

(二)二等人员掩蔽工程、物资库等贮水池 (箱)应在施工

图设计文件中进行设计,允许临战构筑和安装;

(三)上述配套的进水、排水等管道及接口应在工程竣工验

收前安装到位,并在接口处设置明显标志。

第十九条 战时水冲厕所及干厕应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平战转换:

(一)战时水冲厕所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安装到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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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战时干厕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进行设计,允许临战

构筑和安装。

第二十条 平时不使用的淋浴器和加热设备允许临战安装,

预留管道接口和固定设备用的预埋件以及给水排水、电气管线及

插座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安装到位。

第二十一条 中心医院、急救医院柴油电站应在工程竣工验

收前全部安装到位。甲类防空地下室的救护站、防空专业队工

程、人员掩蔽工程、配套工程的柴油电站中除柴油发电机组允许

临战安装外,其余配套设备、设施、管线均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

安装完毕。乙类防空地下室的救护站、防空专业队工程、人员掩

蔽工程、配套工程柴油电站内的柴油发电机组、附属设备及管线

平时均可不安装,但应设计到位,并应按设计要求预留好柴油发

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基础、吊钩、管架和预埋管等。战时电站

宜与平时消防备用电源结合设置。

第二十二条 无法引接区域电源又未设内部电站的人防工

程,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设计蓄电池组 (EPS/UPS)自备电

源,并留有安装位置和接线,允许临战安装。

第二十三条 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、防护密闭墙 (板)的

电气管线和预留备用管应进行密闭或防护密闭处理。预留备用管

应在两端加管堵。电气管线 (桥架)不得穿越安装有防护 (密

闭)门的门洞。

第二十四条 平战转换的设备和构件要与工程施工同步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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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年11月1日印发

完成,并编号就近存放或者临时固定在封堵位置附近。平战转换

专用操作工具箱设置在除尘滤毒室,并列明工具清单。人防工程

竣工验收后,平战转换的设备、构件和专用操作工具要与工程一

并移交,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,确保临战转换。

第二十五条 人防工程对外预留连通口宜设置密闭通道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中表示严格,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

的,正面词采用 “应”,反面词采用 “不得”;表示允许稍有选

择,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,正面词采用 “宜”,反面词

采用 “不宜”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各省直管县 (市)、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

施细则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施行前,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经审查通过

的人防工程,执行原有规定。本规定施行后,《河南省人民防空

工程平战转换管理办法 (试行)》 (豫人防 〔2017〕13号)自行

作废。其他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,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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